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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檢核作業」操作手冊 

1. 各機關檢視檢核結果：請由功能選單中，選取「檢核作業家屬資料檢核結果」。 

 

1-1.顯示項目，預設檢核錯誤。 

 

1-2.選取「產製明細資料」，可將查詢檢核錯誤或已更正之資料匯出（預設為 EXCEL檔），又

該內容含有個人資料，爰產製明細資料時，需先輸入檔案匯出密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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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.無法改正之原因：家屬資料如係因特殊情形，而有無法改正之原因，請於「無法改正 

原因」欄位所列選項擇一選定(由各機關本權責按事實認定，經選定後不計入檢核錯

誤)，並選取「確認無法改正原因」（儲存）。 

(1) 結婚補助，無法改正之原因列舉如下： 

 

(2) 生育補助、喪葬補助、子女教育補助，無法改正之原因列舉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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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4.重新檢核：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（以下簡稱生活津貼系統）之 

家屬資料與公務人力資料庫表 16家屬資料比對後，如尚有未修正正確的家屬資料， 

得於修正後選取「重新檢核」。 

 

(1) 子女教育補助維護作業，修正前子女姓名。 

 

 

(2) 子女教育補助維護作業，修正後子女姓名。 

 

 

 

 



4 
 

(3) 於家屬資料檢核結果，執行重新檢核 

 

(4) 執行重新檢核：公務人力資料庫表 16之家屬資料經更正後，其匯入生活津貼系 

統檢核尚需作業時間，爰檢核結果將於 2日至 3日內更新。 

 

(5) 查詢已更正資料 

 

 

2. 主管機關稽核所屬：各級主管機關請由功能選單中，選取「檢核作業主管機關稽核作業」。 

2-1.顯示項目，預設全部。 

 

2-2.發送稽催郵件 

(1) 主管機關得就尚有錯誤筆數之機關，發送稽催郵件，「勾選該機關→發送稽催郵

件」，系統會將稽催訊息寄至該機關承辦人電子郵件(按，指各機關於生活津貼系統

/「機關報送基本資料設定」填列之連絡人電子郵件)。  



5 
 

 

 

(2) 稽催郵件訊息內容如下： 

 


